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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和《以标准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部

署，2024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加快推动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方案（2024—2027年）》，将

《汽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纳入项目计划。

1.2 工作过程

2024年，标准编制组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和企业开展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标准内容中

的各项技术要求，确定管控的污染物项目、控制指标和排放限值等内容。

2024年 8月、2025年 6月和 2025年 11月，标准编制组邀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

环保产业协会等单位及有关汽车工业企业对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1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召开标准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

2026年 2 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组织召开《汽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

意见稿技术审查会，通过技术审查。

2 行业概况

近 5年，中国汽车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占世界汽车产量的平均比例为 32.7%。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2025年，我国汽车产量 3477.8万辆（图 1），汽车工业总产值为 11.18万亿元。

我国汽车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共 20066家，其中 10家销售收入超 1000亿元，行业高度分散。

图 1 2015年—2025 年我国汽车产量

近 3年，乘用车和商用车占汽车总产量的平均比例分别为 87.37%和 12.63%。乘用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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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车和新能源车分别占比 52.53%和 47.07%。商用车中，柴油车占比 50.64%。新能源汽车

年均增长率达到 31.33%。

2025年，各省（区、市）的汽车产量如图 2所示。排名第 1位省份汽车产量占全国汽

车产量比例为 16.85%，前 3位占比 27.43%，前 10位占比 67.86%。从产业分布来看，华东、

华中、华南、西南、华北的汽车产量占比分别为 43.98%、13.39%、12.16%、12.12%、9.61%。

新能源汽车国内市场渗透率达到 53.9%。

图 2 各省（区、市）2025 年汽车整车产量

3 汽车工业产排污情况分析

3.1 生产工艺

汽车生产包括汽车用发动机、底盘和车体等主要部件和各种零部件及配件的制造，以及

将其组装成汽车产品的过程。

乘用车基本生产工序为钢板下料、冲压、焊接、涂装、装配和检测。中涂、色漆以水性

涂料或水性集成涂料为主，清漆采用高固体分溶剂型涂料或其他溶剂型涂料。

载货汽车由驾驶室、底盘及货箱等装配而成。驾驶室生产与乘用车工艺相同。车架生产

工序包括下料、冲压、机加、铆接或焊接、化学预处理、转化膜处理、涂装和装配等。货箱

生产工序包括下料、冲压、焊接、预处理、转化膜、涂装、组装等。车架及货箱均采用水性

涂料。

客车以承载式车身为主，生产工序包括型材下料、制件成型，板材下料、冲压成为车身

外覆盖件和内板件，通过焊接成为由加强梁、外覆盖件和内板件等共同承载的成品白车身，

而后在涂装车间依次经脱脂、转化膜处理、阴极电泳及烘干、涂胶、喷涂中涂和面漆、烘干

后成为涂装成品车身，在装配车间依次进行底盘装配、内饰装配和整车装配，经检测合格成

为成品客车。

汽车用发动机生产工序主要包括机械加工、热处理、装配和检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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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类零部件生产工序为塑料或纤维增强塑料零部件成型、组装、涂装和装配。

主要原辅材料包括钢材、树脂、涂料、燃料。主要能源包括电、天然气等。

3.2 主要污染物及产污特征

汽车工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有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酸雾、氰化物、氨、

油雾、甲醛、苯、苯系物、VOCs。

其中 VOCs主要来自涂装工序，其产生浓度、产生量主要取决于涂装类原辅材料中的含

量。溶剂型涂料喷涂 NMHC产生浓度为 20~150 mg/m3，水性涂料喷涂为 8~24 mg/m3，喷涂

废气湿度为 60%~80%。采用循环风浓缩技术，NMHC初始浓度提高 6~10倍。烘干废气NMHC

浓度在 150~800 mg/m3。

氰化物主要来自热处理过程，其浓度较低、产生量较少。

油雾主要来自湿式机械加工和淬火热处理，产生浓度为 10~100 mg/m3。

4 汽车工业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4.1 大气污染预防技术

采用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等计算机辅助精准下料及精密铸造、压铸、模锻、胎模锻、

精碾、旋压和粉末冶金等精密成型技术。

采用喷涂体系优化技术，选用低 VOCs 含量的涂料、清洗溶剂、胶粘剂等从源头减少

VOCs的产生，采用阴极电泳、静电喷涂和自动喷涂等技术提高涂料利用率。采用循环风技

术，实现涂装过程的综合节能减排。

采用清洁能源替代及低氮燃烧技术，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产生量。以压缩空气或电

驱动的冷态试验技术替代汽柴油驱动的热态试验，减少试验过程的污染物产生。

4.2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

除尘技术主要包括袋式除尘技术、静电除尘技术等。

漆雾治理技术主要包括纸盒过滤漆雾处理技术、石灰石粉漆雾处理技术、静电漆雾处理

技术、文丘里漆雾净化技术和漆雾高效过滤技术等。

高浓度 VOCs废气、烘干 VOCs废气主要采用燃烧技术，低浓度 VOCs废气采用循环风

＋燃烧组合技术、吸附+脱附浓缩后燃烧组合技术等。

油雾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机械过滤技术、静电净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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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5.1 国家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强化 VOCs综合治理，

实施源头替代工程，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重点领域标准规范制定修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要实现细颗粒物（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推进 VOCs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号）提出，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

以降低 PM2.5浓度为主线，大力推动氮氧化物和 VOCs减排。强化 VOCs全流程、全环节综

合治理。加快完善重点行业和领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能耗标准。

5.2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汽车工业目前执行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等综合标准和通用

标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行业针对性。汽车产品种类繁多，不同产品的原料及生产工艺各不相同、差

异较大，VOCs组分复杂，现行标准没有针对不同工序提出相应的管控要求。

（2）现行标准缺少油雾等汽车行业特征污染物项目。

（3）排放限值严重滞后。近年来，通过污染综合整治和管理水平提升，行业污染物排

放浓度远低于现行国家排放标准，现行标准不能体现行业现有污染防治技术水平，不利于推

动行业技术进步。

（4）缺乏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管控要求。

综上，制定《汽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规范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提升行业

环境管理水平、促进汽车工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标准制定的原则

（1）合法与支撑原则。标准中规定的各项要求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支撑环境影响

评价、排污许可、环境保护税、监督执法等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

（2）绿色与引领原则。标准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行业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推动汽车工业结构优化调整、生产工艺和污

染防治技术进步，促进清洁生产，引领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3）客观公正性原则。标准的制订客观真实反映汽车工业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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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及污染物排放状况等，充分调研、吸纳国家有关部门、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行业协会及生

产企业等有关方面意见，提出排放控制要求，做到客观、公正。

（4）体系协调性原则。标准的制订充分考虑到与其他相关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衔接，避免交叉重叠，污染物项目和排放限值与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相适用、配套，满足环境

监督管理对标准的要求。

（5）合理可行性原则。标准作为实施环境准入和退出、削减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

量和防范环境风险的手段，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制定，明确达标技术路线，并进行环境

效益与经济成本分析，确保标准技术可达、经济可行。

7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7.1 适用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本标准中汽车工业指制造各种汽车

产品、零部件及配件的工业，包括从事汽车用发动机、底盘和车体等主要部件制造和将其组

装成为汽车产品的企业及从事汽车各种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的工业（GB/T 4754―2017中的汽

车制造业，行业类别 C36）。本标准汽车工业还包括粉末冶金零部件、聚氯乙烯零部件、纤

维增强塑料零部件的制造。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汽车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汽车工业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

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7.2 结构框架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有组织排放控

制要求、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企业边界污染监控要求、污染物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

7.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工业、汽车整车、汽车用发动机、零部件及配件、树脂纤维零部件、

纤维增强塑料零部件、粉末冶金零部件、聚氯乙烯零部件、涂装、喷涂、烘干/固化、挥发

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VOCs物料、油雾、处理效率、基准含氧量、标准状态、排气筒高

度、无组织排放、密闭、密闭空间、封闭、企业边界、新建企业、现有企业等 26个术语。

7.4 污染物项目的选择

综合考虑汽车工业企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相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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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与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协调性及国外相关标准要求、可量化、

可监测等因素，确定本标准大气污染物控制因子，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3项常

规污染控制因子，以及硝酸雾、硫酸雾、氯化氢、氟化物、氰化物、氨、油雾、甲醛、苯、

苯系物、NMHC等 11项针对不同工艺的特征污染控制因子。

7.5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7.5.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制订依据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主要依据汽车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及经济可行性、国内外

相关标准限值水平，并结合行业排放现状水平综合确定。排放监测数据主要来源于编制组对

120家汽车企业的实测数据、20多个省（区、市）583家汽车工业企业有组织排放口的自动

监测数据、2994家企业有组织排放口的自行监测数据、2453家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无组织

排放的自行监测数据和地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 338家企业的执法监测数据。

（1）颗粒物

主要来自粉末冶金、涂装、检测试验、干式机械加工、机械预处理、焊接等工序。本标

准颗粒物浓度限值定为 10 mg/m3，颗粒物监测数据在 10 mg/m3以下的占比达到 92%。

（2）二氧化硫

主要来自含硫燃料燃烧过程。本标准二氧化硫浓度限值定为 50 mg/m3，二氧化硫监测

数据均在 50 mg/m3以下。

（3）氮氧化物

主要来自窑炉、产品研发与产品出厂检测试验工序。本标准氮氧化物浓度限值定为 150

mg/m3（VOCs废气燃烧处理设施）／200 mg/m3（产品研发性能试验、产品出厂检测、工件

加热炉、间接加热的燃烧器），氮氧化物监测数据均可达标。

（4）氨

主要来自脱硝、聚酰亚胺树脂纤维增强塑料零部件成型过程。本标准氨浓度限值定为

10 mg/m3（聚酰亚胺树脂纤维增强塑料零部件成型过程）／8 mg/m3（产品研发性能试验、

产品出厂检测），目前氨监测数据均可达标。

（5）苯、苯系物、非甲烷总烃、甲醛

主要来自焊接、装配、树脂纤维加工和涂装等工序。本标准苯浓度限值定为 1 mg/m3，

苯监测数据在 1 mg/m3以下的占比达到 95%。苯系物浓度限值定为 15 mg/m3，苯系物监测数

据在 15 mg/m3以下的占比达到 95%。NMHC浓度限值汽车整车、汽车车身、保险杠、翼子

板涂装工序定为 30 mg/m3；其他产品及零部件涂装工序定为 40 mg/m3。NMHC监测数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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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 mg/m3以下的占比均在 93%以上。甲醛浓度限值定为 5 mg/m3，甲醛监测数据在 5

mg/m3以下的占比达到 97%。

（6）氰化氢

主要来自热处理工序的渗碳、渗氮或碳氮共渗过程。本标准氰化氢浓度限值定为 1 mg/m3，

氰化物监测数据在 1 mg/m3以下的占比达到 95%。

（7）酸雾

主要来自钢材型材和厚钢板的酸洗预处理。本标准硫酸雾浓度限值定为 10 mg/m3，硫

酸雾监测数据均在 10 mg/m3以下。氯化氢浓度限值定为 15 mg/m3，氯化氢监测数据在 15

mg/m3以下的占比达到 91%。氟化物浓度限值定为 5 mg/m3，氟化物监测数据在 5 mg/m3以

下的占比达到 95%。硝酸雾浓度限值定为 20 mg/m3，硝酸雾监测数据均在 20 mg/m3以下。

（8）基准含氧量的确定

锻造、热处理工序的工件加热炉、退火炉、正火炉、调质炉、回火炉、保温炉等采用燃

料进行加热的工件加热炉、间接加热燃烧器的工业炉窑，参考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11/ 501－2017）、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 3728－2020）、山东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 2375

－2019）等，确定基准含氧量为 9%。

7.5.2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制订依据

根据行业企业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现状，本标准厂区内 NMHC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定为 4 mg/m3（监控点处 1 h平均浓度值）／10 mg/m3（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较 GB

37822标准规定的 6 mg/m3／20 mg/m3略有加严。按本标准监控点处 1 h平均浓度，在 4 mg/m3

以下的监测数据达到 99%。

7.5.3 企业边界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对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评估环

境风险，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根据《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

录（2018年）》，结合汽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征，规定苯、甲醛的企业边界大气污染

物污染监控要求。企业边界限值基于保护公众健康的理论排放浓度，并结合技术可达性确定。

其中苯适用于生产过程中使用水性涂料、溶剂型涂料、稀释剂、有机溶剂清洗剂的企业，企

业边界限值定为 0.1 mg/m3；甲醛适用于使用酚醛树脂生产纤维增强塑料零部件的企业，企

业边界限值定为 0.1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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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对比和分析

8.1 国内汽车工业排放标准情况

9个省（区、市）制定实施了工业炉窑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均较国家标准严

格。19个省（区、市）制定实施了与汽车工业相关的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管控

工序为涂装。

8.2 国外汽车工业排放标准情况

8.2.1 欧盟

欧盟规定了乘用车、货车、卡车、客车等涂装工序的 VOCs排放限量，还规定了烘干废

气 NMHC排放限值为 20 mg/m3和 50 mg/m3。对溶剂使用量小于 15 t/a的涂装废气，NMHC

排放限值为 50 mg/m3。

8.2.2 美国

美国规定了汽车整车及金属材料、塑料、摩擦材料、复合材料零部件涂装各涂层的 VOCs

及有害物质排放限值。

8.3 本标准与现行标准控制水平对比

本标准中，整车类（汽车整车、汽车车身、保险杠、翼子板）的 NMHC排放限值（30 mg/m3）

与安徽、广东、江西、辽宁、山西、上海、天津和重庆水平相当，较北京宽松。零部件类（汽

车用发动机、改装汽车、挂车、其他零部件及配件）的 NMHC排放限值（40 mg/m3）与湖

北、江苏、山西和天津相当，较北京宽松。

9 实施本标准的效益及成本分析

9.1 环境效益

本标准实施后，可促进我国汽车工业提升污染治理能力和环境保护管理水平，预计每年

可减少 VOCs排放量 6万吨以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

9.2 社会效益

本标准实施后，将推动汽车工业企业对现有治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淘汰落后工艺和产

能，促进先进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应用，营造公平、有序、高质量发展环境，促进相关产业产

品绿色升级，社会效益明显。

9.3 成本分析

我国汽车工业 2020年以后新建的汽车整车及主要零部件涂装生产线，对所有的喷漆、

烘干废气均采取了处理措施，NMHC排放浓度和处理效率均可满足本标准的要求。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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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投产的汽车整车及主要零部件涂装生产线，对溶剂型涂料涂装废气均采取了处理措施，

NMHC 排放浓度和处理效率均可满足本标准的要求；部分企业对水性涂料喷涂废气主要采

取高空排放形式，NMHC排放浓度和处理效率存在不达标的可能性，需要进行设备升级改

造。

根据 20多个省（区、市）行业企业的自动监测数据、自行监测数据和执法监测数据，

汽车工业污染治理水平和环境管理水平总体较好，考虑全国治理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各地标准

的差异，预计全国将有 20%的汽车工业企业不能稳定达到 NMHC处理效率或排放浓度限值

的要求，需增加末端治理设施或升级改造涂装生产线；少数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需开展密闭、

封闭等改造。

2025年，全国汽车工业总产值为 11.18万亿元。本标准实施后，汽车工业污染治理改造

需新增投资约 60亿元，占全行业收入 0.54‰；年运行费用增加约 5亿元，占全行业年收入

0.045‰。本标准实施会增加行业运行成本，但影响总体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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